
常州市铸造铝合金锭化学成分检测GB/T 8733

产品名称 常州市铸造铝合金锭化学成分检测GB/T 8733

公司名称 广分检测技术（苏州）有限公司检测部

价格 1300.00/件

规格参数 品牌:GFQT
周期:5-7个工作日
检测范围:全国

公司地址 江苏省昆山市陆家镇星圃路12号智汇新城B区7栋

联系电话 0512-65587132 17312626973

产品详情

1.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铸造铝合金锭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包装、标志、运输、贮存。

本标准适用于铝合金铸件用的铸造铝合金锭。

2.引用标准

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,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。本标准出版时,所示版本均为有效。
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,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*新版本的可能性。

GB/T 6987.1～6987.21-1986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GB/T 6987.22～6987.23-1987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GB/T 6987.24-198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

GB/T 7999-1987 铝及铝合金的光电光谱分析方法

GB/T 8170-1987 数值修约规则

JB/T 7946.3—1995 铸造铝合金针孔

YB/T 025-1992 包装用钢带

3.要求



3.1 铸造铝合金锭共有35个牌号,其牌号、化学成分应符合表1及表2的规定。

3.2 与食物接触的合金材料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法规定。

3.3 铸锭形状、规格应便于包装、运输及使用。

3.4 铸锭针孔低倍检验和供货等级由供需双方商定。

3.5 铸锭表面应整洁,不允许有霉斑、熔渣及外来夹杂物。但允许有轻微的夹渣及修整痕迹或因浇注收缩
而引起的轻微裂纹存在。

3.6 铸锭断口应致密,不允许有严重缩孔、熔渣及夹杂物。

3.7 需方对铸锭的化学成分和形状、规格有特殊要求时,由供需双方另行商定。

4.试验方法

4.1 铸锭化学成分的分析方法,可按GB/T 6987.1～6987.24或GB/T
7999的规定进行。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方法按GB/T 6987.1～6987.24的规定进行。

4.2 分析数值的判定,采用修约比较法,数值修约按GB/T
8170有关规定进行,修约数位应与表1及表2中所列极限值数位一致。

4.3 铸锭表面及断口组织用目视法进行检查。

4.4 当要求铸锭针孔低倍检验时,可按JB/T 7946.3的规定进行。

5.检验规则

5.1 检查和验收

5.1.1 铸锭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,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规定,并填写质量证明书。

5.1.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,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规定不符时,应自收到产品之日起
的2个月内向供方提出,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如需仲裁,由供需双方共同在需方取样。

5.2 组批

产品应成批提交验收,每批应由同一牌号、同一炉熔炼的合金组成。经供需双方商定,也可由二炉或几炉熔
炼的合金组成,但批重应不大于5000kg。

5.3 检验项目

每炉(批)合金锭应进行化学成分、断口组织及表面质量的检验。

5.4 取样和制样

5.4.1 仲裁分析用试样,应从该批铸锭中任取一锭,在其表面沿对角线钻取三点取得(一点居中,另两点分别在
距对角线端点120mm处,钻取深度为锭厚的2/3)。将所得合金屑混合均匀。

5.4.2



断口检验用试样应从该批铸锭中任取一锭,在浇口对面锭长1/4处,由底部锯至不大于锭厚1/3处打断取得。

5.4.3 光谱分析试样按GB/T 7999的规定进行。

5.5 检验结果判定

化学成分、断口组织检验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,则在该批产品中对不符合本标准规定的项目取双倍试
样复验。复验后仍有一个结果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,则该批产品综合判定为不合格。铸锭表面质量不符合
本标准第3.5条规定时,则该锭为不合格。

6.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质量证明书

6.1 标志

铸锭表面应清晰地标注合**号(或代号)、炉号。

6.2 包装、运输、贮存

6.2.1 堆垛应整齐。

6.2.2 铸锭打捆形式采用“#”字形。

6.2.3 铸锭亦可根据供需双方协议,采用散装供应。

6.2.4 选用的打捆钢带应按YB/T 025的有关型号选取。

6.2.5 铸锭按牌号堆放贮存和运输,不得混号。并注意防雨、防潮、防腐蚀。

6.3 质量证明书

每批产品应附有质量证明书,注明:

a) 供方名称;

b) 产品名称、牌号(或代号)及注册商标;

c) 质量检验分析结果及技术监督部门检印;

d) 批号或炉号;

e) 净重和件数;

f) 本标准编号;

g) 出厂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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